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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

于2023年4月24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至各位董事，通知中包括会议相关资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

召开时间、地点和审议内容。

2、本次会议于2023年4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4人，董事徐洲先生、吴祖

亮先生，以及独立董事费维栋先生、张杰女士和刘秀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姚力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纰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获全票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公司宁波创润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润新材” ）

3.00%股权至关联方北京江丰同创半导体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交易对价为人民币1,500万元，对应创

润新材注册资本人民币183.1433万元； 以及转让创润新材3.00%股权至余姚市姚江科技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交易对价为人民币1,500万元，对应创润新材注册资本人民币183.1433万元。 上述交易有利于加

速创润新材发展，为创润新材引入投资机构，同时优化公司资源配置，股权转让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

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创润新材4.00%股权，创润新

材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本次交易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姚力军先生、

JIE� PAN先生、于泳群女士已回避表决。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转让参股公司创润新材部分股权暨关联

交易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已发表相关核

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回避票 3�票，获参与表决的董事全票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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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了引入投资机构，加速参股公司宁波创润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润新材” 或“标的

公司” ）的发展，同时优化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江丰电子” 或“转让

方” ）资源配置，公司拟对外转让创润新材6.00%股权，本次转让交易对价为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公

司拟以人民币1,500万元将3.00%创润新材股权（对应创润新材注册资本人民币183.1433万元）转让给

北京江丰同创半导体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丰同创基金” ）；拟以人民币1,500万元将

3.00%创润新材股权（对应创润新材注册资本人民币183.1433万元）转让给余姚市姚江科技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姚江科技” ，与江丰同创基金合称为“受让方”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创润

新材4.00%股权，创润新材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本次交易的最终内容以各方实际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二）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直接持有江丰同创基金45.41%出资份额。 江丰同创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北京同创普润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创普润科技” ）、基金管理人北京同创普润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创普润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均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姚力军先生。 同时，姚力军先生担任同创普润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以及江

丰同创基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并间接持有江丰同创基金部分权益。 此外，公司董事兼总经理JIE�

PAN先生担任江丰同创基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且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于泳群女士间接持有江丰

同创基金部分权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

易。

（三）公司已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姚力军先生、JIE� PAN先

生、于泳群女士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尚

需经相关市场监督部门办理股权交割手续。

二、交易对方及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余姚市姚江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余姚市姚江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0582877103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4、法定代表人：莫幸行

5、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3年1月14日

7、注册地址：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城东新区冶山路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网络技术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土地整治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本市范围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租赁经营管理;住房租赁;停车场服务;公共事业管

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物业管理;软件开发;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

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橡胶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批

发;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主要股东：浙江省余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1-12月

资产总额 7,446,732,915.79

负债总额 6,490,884,033.14

所有者权益 955,848,882.65

营业收入 325,288,704.64

净利润 40,022,347.03

注：以上财务数据业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11、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姚江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关联关系说明：姚江科技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二）北京江丰同创半导体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北京江丰同创半导体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400MA7M3L185W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同创普润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付菁丽为代表）

5、出资额：55,050.5051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2年4月2日

7、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兴）旧桥路1号院6号楼-1层-105-99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

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9、主要合伙人：江丰电子、北京亦庄国际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1-12月

资产总额 158,328,070.26

负债总额 0.00

所有者权益 158,328,070.26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6,823,444.94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11、江丰同创基金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

SVP944）。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江丰同创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直接持有江丰同创基金45.41%出资份额。 江丰同创基金的

普通合伙人同创普润科技、基金管理人同创普润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系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姚力军先生。 同时，姚力军先生担任同创普润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

以及江丰同创基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并间接持有江丰同创基金部分权益。 此外，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JIE� PAN先生担任江丰同创基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且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于泳群女士间接持

有江丰同创基金部分权益。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宁波创润新材料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5953938343

（三）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四）成立日期：2012年6月27日

（五）注册资本：6,104.7775万元人民币

（六）法定代表人：吴景晖

（七）主要经营场所：余姚市临山镇临浦村

（八）经营范围：高分子材料的研发；金属制品、陶瓷制品、塑料制品、五金件的制造、加工、批发、零

售及技术咨询服务；废旧金属（除危险废物）的回收；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九）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12月31日 38,524.96 17,667.66 2022年度 11,524.58 2,106.95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十）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创润新材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余姚市蔚蓝智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4.6923 6.79 414.6923 6.79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10.4778 10.00 244.1912 4.00

吴景晖 1268.6217 20.78 1268.6217 20.78

宁波昕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7.9988 5.86 357.9988 5.86

陈贵义 342.7112 5.61 342.7112 5.61

辛滨才 324.625 5.32 324.625 5.32

宁波恒创同为广告传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7.6389 4.22 257.6389 4.22

宁波江润共成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7.6389 4.22 257.6389 4.22

俞胜杰 143.1327 2.34 143.1327 2.34

张辉阳 71.5664 1.17 71.5664 1.17

高艳 71.5664 1.17 71.5664 1.17

王东辉 71.5664 1.17 71.5664 1.17

上海鼎尚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5664 1.17 71.5664 1.17

郑金林 57.2531 0.94 57.2531 0.94

陈颖杰 35.7832 0.59 35.7832 0.59

钱财华 28.6265 0.47 28.6265 0.47

吴旌 28.6265 0.47 28.6265 0.47

杨文京 14.3133 0.23 14.3133 0.23

苏州元禾璞华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8.3822 8.00 488.3822 8.00

苏州粒子基石一期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3.1433 3.00 183.1433 3.00

宁波瑞创共赢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4734 6.56 400.4734 6.56

宁波瑞创达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1819 5.90 360.1819 5.90

宁波阿洛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0956 2.00 122.0956 2.00

宁波苏博麦特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0956 2.00 122.0956 2.00

北京江丰同创半导体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 - 183.1433 3.00

余姚市姚江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 183.1433 3.00

合计 6,104.7775 100.00 6,104.7775 100.00

注：本公告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十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中公司持有的创润新材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诉

讼、仲裁等情况，标的公司创润新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分别与江丰同创基金、姚江科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股权转让

1、受制于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转让方拟以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RMB15,000,000）对价将

其持有的3.00%创润新材股权（对应创润新材注册资本183.1433万元）转让给受让方。 受让方同意受让

上述创润新材股权。

2、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支付后，受让方依据中国法律法规、目标公司章程以及本协议的规定享有股东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分红权、知情权、查阅权等）、承担股东义务。

（二）股权对价的支付

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完成且第3条约定的交割条件均得到满足（或被受让方书面豁免）之日起五

（5）个工作日内将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一次性支付至转让方银行账户内。

（三）交割条件

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于下述条件得以全部满足（交割条件全部满足之日称为“交割日” ）之日起

五（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对价（“交割” ）：

1、各方均已合法签署一切为进行股权转让所需或应受让方要求签署的合同、协议、决议及其他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公司章程（统称“交易文件” ）。

2、各方在本协议做出的陈述与保证应于签署日和交割日真实、准确、完整和无误导性。

3、各方已经取得或完成所有签署、交付并履行交易文件及完成股权转让所需的全部审批、同意、批

准、许可、备案和/或通知（如有），并维持完全有效。

4、截至交割日，不存在亦没有发生，并且合理预期不会发生可能单独或共同造成对创润新材或股权

转让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他情况。

5、创润新材的股东会已正式通过股东会决议，批准股权转让、交易文件，且公司的全体股东已书面

放弃其享有的针对股权转让的任何优先购买权或其他权利（如有）。

（四）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

转让方应在受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对价后二十（20）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

变更手续。 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时，受让方有义务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提供工商登记所需要的受让方法

律文件和履行其他必要的法律手续等。

（五）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而给

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六）争议解决

源于或涉及本协议或其违约、终止或无效的任何争议、纠纷或索赔(下称“争议” )均应由各方友好协

商解决。如争议仍未能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宁波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应是终局的，

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七）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参考标的公司创润新材最近一次股权转让的市场价，根据创润新材目前实际经营、资

产、未来发展情况以及各方合作情况，经各方协商确定。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亦不涉及公司股权转让或管理层人事

变动等情况。 股权转让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本次交易有利于引入投资机构，加速创润新材发展，同时优化公司资源配置，股权转让所得款项主

要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为公司未来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保障。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 创润新材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根据上述披露的受让方主要财务数据结合其资信情况，受让方目前财务状况、现金流状况、资信状况

等情况良好，具有本次交易的履约能力。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江丰同创基金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4,051.34万元，与

姚力军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10,246.53万元，与JIE� PAN先生及其控制

的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0万元，与于泳群女士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0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公司创润新材3.00%股权至关联方江丰同创基金，交易对价为人

民币1,500万元，对应创润新材注册资本人民币183.1433万元；以及转让创润新材3.00%股权至姚江科

技，交易对价为人民币1,500万元，对应创润新材注册资本人民币183.1433万元，有利于加速创润新材发

展，为创润新材引入投资机构，同时优化公司资源配置，股权转让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

所需，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本次转让完成后，创润新材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本次交易公平公正，

关联交易定价均在公允的交易基础上协商确定，价格公平合理，遵循市场公平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公司创润新材3.00%股权至关联方江丰同创基金，交易对价

为人民币1,500万元，对应创润新材注册资本人民币183.1433万元；以及转让创润新材3.00%股权至姚

江科技，交易对价为人民币1,500万元，对应创润新材注册资本人民币183.1433万元，有利于加速创润新

材发展，为创润新材引入投资机构，同时优化公司资源配置，股权转让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日常

经营所需，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本次转让完成后，创润新材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遵

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均在公允的交易基础上协商确定，价格公平合理，遵循市场

公平交易原则，且董事姚力军先生、JIE� PAN先生、于泳群女士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事项的审

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正、公平、公开

的原则，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江丰电子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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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国科微电子” ）于2023年3月17日在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4），持有公司股份21,000,350股（占公司该时点总股本比例9.67%）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成电路基金” ）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345,002股（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采取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进行交易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公司于近日收到集成电路基金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集成电路基金于

2023年4月12日至2023年4月27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172,49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份

的1.00%。 截至2023年4月27日，集成电路基金本次减持计划累计减持数量已过半，现将集成电路基金的

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3年4月12日-2023年

4月27日

109.3932 2,172,497 1.00%

注：（1） 集成电路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股份， 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

份，减持价格区间为102.48元/股至118.65元/股；

（2） 集成电路基金自2022年12月15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后的累计变动比例为

0.997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前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当前总股本比例

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

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21,000,350 9.6664% 18,8278,53 8.666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1,000,350 9.6664% 18,827853 8.66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1、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2、公司总股本数量以截至2023年4月27日的总股本217,250,112股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集成电路基金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2、集成电路基金本次减持与2023年3月17日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况，实际减持

股份总数未超过减持计划中约定的减持股数，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事项是否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一）集成电路基金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中所作承诺如下：

“公司法人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对其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做出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自国科微电子股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国科微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国

科微电子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国科微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科微电

子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持有的国科微电子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 则本企业将按相关要

求执行。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转让国科微电子股份， 则本企业违反承诺转让国科微电子股份所得的收益

归国科微电子所有；如果本企业未将前述转让股份收益交给国科微电子，则国科微电子有权冻结本企业

持有的国科微电子剩余股份，且可将应付本企业的现金分红扣留，用于抵作本企业应交给国科微电子的

转让股份收益，直至本企业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2017年2月，公司法人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对其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做出补充承诺，具体内容如

下：

本公司作为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微电子” ）的股东，已于2016年4月26日

就本企业所持国科微电子股份锁定事项出具了《承诺书》。 现本公司就2015年12月30日认购的国科微

电子882.3501万股股份（以下简称“该部分股份” ）的锁定事项进一步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自本公司取得该

部分股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转让国科微电子股份，则本企业违反承诺转让国科微电子股份所得的

收益归国科微电子所有；如果本企业未将上述转让股份收益交给国科微电子，则国科微电子有权冻结本

企业持有的国科微电子剩余股份，且可将应付本企业的现金分红扣留，用于抵作本企业应交给国科微电

子的转让股份收益，直至本企业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

（二） 公司法人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对其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减持意向作出说明及承诺：

“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5个交易日向公司提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

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

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复权处理，下同）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

本次减持事项符合集成电路基金在公司首发上市时所作的承诺。

4、本次减持计划相关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

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0636� �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23-28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7日（星期四）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7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

27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肇庆市风华路18号风华电子工业城1号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泽林先生。

7. 本次大会内容及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21人，代表股份数为416,744,5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6.2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16人，代表股份数

为6,025,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5237％。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157,013,21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为6,644,

520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份数为1,150,368,691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人， 代表股份268,336,41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3.3261％。

3.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股东共19人，代表股份148,408,1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2.900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议。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泰和泰（广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6项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审议，议案全部获表

决通过。

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公司董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380,9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8％；反对36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1,43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652％； 反对36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公司监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380,9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8％；反对36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1,43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652％； 反对36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380,9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8％；反对36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1,4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652％；反对36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380,9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8％；反对36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1,4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652％；反对36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380,9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8％；反对36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1,4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652％；反对36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387,7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4％；反对35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8,23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780％； 反对35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55％；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表决结果：通过

注：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回购股份》 相关规定，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 可参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份数量为截至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时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

股份后的股份数量。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6,644,520股。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2023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2023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内容一致，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

登的《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谢振声、叶菁华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泰和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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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7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7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4月27日上午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南区中栋一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佳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6,392,3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529％。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6,404,0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8931％。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88,2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8％。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89,13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600,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7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988,2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598％。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赵俊峰律师、张海鹏律

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36,387,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7％；反对4,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6,387,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7％；反对4,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6,387,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7％；反对4,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6,387,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7％；反对4,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84,6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68％；反

对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3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387,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7％；反对4,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84,6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68％；反对

4,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3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6,387,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7％；反对4,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387,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7％；反对4,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84,6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68％；反对

4,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3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5,446,9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69％；反对945,33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9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委派了赵俊峰、张海鹏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会议的人员亦均具备合法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见证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49� � � � � � � � � �证券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23-025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第二十四届中国专利金奖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二十四届中国专利奖评审结果公示期结束，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一种全彩化发光器件及显示模组” 的发明专利荣获第二十四届中国专利金奖。专

利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授予公告日 证书号

一种全彩化发光器件及显示

模组

ZL201910583699.1 2019/6/28 2021/4/13 4356686

上述专利权人为：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近年来公司聚焦超高清显示领域，大力发展以Mini＆Micro� LED为代表的新型显示技术，本次获

奖的“一种全彩化发光器件及显示模组” 发明专利是公司在Micro� LED领域布局的核心专利，创新性

地提出了采用光学界面全反射结构抑制Micro� LED显示中因微小芯片间距导致的光串扰问题，实现了

发光器件的微型化、高亮度及高对比度等特点，形成自主创新的LED超高清显示封装关键技术。

“中国专利金奖” 是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最高奖项，本次获奖是对公司技术研发实力的高度认可，

获奖事项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有利于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推动公司

Micro� LED商业化进程提速，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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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

东会、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4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85号中国交通建设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①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②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888,182,09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492,755,24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95,426,846

③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167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72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4461

2.�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①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1

②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92,755,244

③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8084

3.�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①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②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7,742,146

③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0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有关提案。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刘翔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王彤宙、王海怀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卢耀军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4.�见证律师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2,734,244 99.9998 2,500 0.0000 18,500 0.0002

H股 270,616,846 68.4366 114,246,000 28.8918 10,564,000 2.6716

普通股合计： 9,763,351,090 98.7376 114,248,500 1.1554 10,582,500 0.1070

2.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2,712,244 99.9995 21,000 0.0002 22,000 0.0003

H股 270,488,146 68.4264 114,246,000 28.9012 10,564,000 2.6724

普通股合计： 9,763,200,390 98.7373 114,267,000 1.1556 10,586,000 0.1071

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2,712,244 99.9995 21,000 0.0002 22,000 0.0003

H股 270,488,146 68.4264 114,246,000 28.9012 10,564,000 2.6724

普通股合计： 9,763,200,390 98.7373 114,267,000 1.1556 10,586,000 0.1071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2,712,244 99.9995 21,000 0.0002 22,000 0.0003

H股 270,488,146 68.4264 114,246,000 28.9012 10,564,000 2.6724

普通股合计： 9,763,200,390 98.7373 114,267,000 1.1556 10,586,000 0.107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118,117,640 99.9822 2,500 0.0021 18,500 0.0157

2

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118,095,640 99.9636 21,000 0.0178 22,000 0.0186

3

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118,095,640 99.9636 21,000 0.0178 22,000 0.0186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18,095,640 99.9636 21,000 0.0178 22,000 0.0186

(三)� 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2,734,244 99.9998 2,500 0.0000 18,500 0.0002

2.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2,712,244 99.9995 21,000 0.0002 22,000 0.0003

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2,712,244 99.9995 21,000 0.0002 22,000 0.0003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2,712,244 99.9995 21,000 0.0002 22,000 0.0003

(四)� 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70,488,146 68.0059 116,690,000 29.3381 10,564,000 2.6560

2.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70,488,146 68.0059 116,690,000 29.3381 10,564,000 2.6560

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70,488,146 68.0059 116,690,000 29.3381 10,564,000 2.6560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70,488,146 68.0059 116,690,000 29.3381 10,564,000 2.6560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至4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2023年第一次A

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至4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至

4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中晔、王世玉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8日


